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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凤凰凰路路路路面面坑坑坑坑洼洼洼洼，，谁谁来来修修
目前路面修复责任方仍不明晰

“整条路坑坑洼洼，
井盖也特别多，开车时不
敢开快，就怕颠着客人。”
近日，长清出租车司机王
刚（化名）通过新闻热线
向本报反映，城区凤凰路
部分路段的路况很差，给
过往车辆带来不便，同时
存有安全隐患。

“一天晚上，我载着一位喝
过酒的男乘客，在经过凤凰路与
大学路交会处准备右转时，右前
轮轧进了坑里，车身猛地颠了一
下，让乘客很不满意，他嘴里骂
骂咧咧的。”的哥王刚说，当时他
强忍住自己的脾气，未与那位酒
后乘客发生争执，但心里十分委
屈，觉得窝囊。

王刚说，作为出租车司机，
城区凤凰路的路况他十分熟悉，
知道那条路坑洼、井盖较多，不
太平整，他平时开车经过会特别
小心。“尤其在与大学路交会口
东南处，有一处明显的坑洼，每
次经过我都特别在意，没承想那
晚一时大意，车轮轧了进去，把
车狠狠地颠了一下。”

18日上午，记者来到凤凰路
与大学路交会口，找到了王刚所
说的那处坑洼。记者在现场看
到，坑洼位于该交会口的东南
侧，多数由南向北从凤凰路右转
进入大学路的机动车，或者在大
学路南侧非机动车道通行的车
辆都可能被“坑”，所有车辆经过
时均小心翼翼，减速慢行。

记者随后查看了凤凰路附
近的路面情况，发现大学路以
南的凤凰路段路面平整度较
差，道路东侧坑洼较多，至少有
三处易致车辆颠簸的坑洼，且
整条路井盖较多。在该路段的
两头，均悬挂着标有“前方道路
下陷，禁止货车通行”的警示

牌，但记者在现场看到，依然有
不少满载货物的大型货车经过
该路段。

据附近文昌山庄的居民介
绍，该路段经常有拉运石子、沙
土的重型货车经过，经超重车辆
碾轧，路面坑洼、起伏很多，路况
较差。“之前有部门维护过，对路

面做过修复，但依然存在不少
坑。”有市民告诉记者。

记者在与凤凰路南段交会
的龙泉街看到，从经十西路向东
的部分路段同样存在井盖较多、
路面不平整的情况。虽然部分损
坏路面已做过修复，但记者开车
经过该路段，仍感到颠簸。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长清区
住建委相关工作人员，据工作
人员介绍，凤凰路及龙泉街部
分路段的路面维护情况较为
特殊，责任方不属于长清区住
建委。凤凰路路面下埋有济西
二期供水工程铺设的供水管
道，该工程完工后，责任方济
南水务集团没有将路面维护到
位，目前长清区政府相关部门正
在协调此事。

据了解，济西二期供水水源
地集中在归德镇曹楼村，有近28

公里的管道在长清辖区通过，像
大学路、凤凰路、龙泉街等都曾

被刨开铺设管道。记者随后拨通
了济南水务集团相关科室电话，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济西二期供
水工程完工后，济南水务集团已
将凤凰路等路段的路面修复，现
在路面上出现的破损情况，是途
经该路段的大型运输货车较多
导致。

“至于其他具体情况，我不
是特别清楚，需要分管该工作的
人员解答。”当记者询问路面问
题将如何解决时，该工作人员如
是说。截至记者发稿时，济南水
务集团相关人员仍未给出具体
答复。

烈烈士士陵陵园园东东侧侧有有人人卖卖墓墓地地？？

在长清区烈士陵园的东侧，
记者看到，有一条约3米宽的泥
巴路，坑坑洼洼的，沿着烈士陵
园东侧通向烈士陵园的后山上。
在路左侧的坡地上，有大大小小
数十个墓位，有的已经竖起墓碑，
刻着逝者的名字，有的只是用混
凝土圈建起来，并没有使用。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墓
地所处位置是水鸣庄村三组的

集体林地，村里老人去世后，后
代会将他们土葬在这里。近几
年，水鸣庄村三组赵某在未经组
委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建造墓地
并以500元到13000元的价格出
售，再以远低于售价的价格开收
据上交组委。“墓地总共有150多
个（墓位），他只上报了32个。”

记者拨通赵某的电话，询问
详情。赵某称烈士陵园东侧的墓

地不是自己建的，自己也没有对
外买卖墓地。“那些墓位都是个
人建的，我只是收取一定数额的
防火费用，收取的费用上交组
委，用于防火。”据了解，这片林
地归水鸣庄三组管理，该组的村
民来此丧葬不收取费用，对于其
他村组来此丧葬的，会收取300
元到3000元的防火费用，收取的
费用上交组委，用于墓地防火。

沿着道路往上走，记者看到
很多墓位。路边的一块蓝牌子上
写着“保护青山绿林，严禁违章
建坟，欢迎市民举报”，牌子下方
写着举报电话。记者拨打了牌子
上的举报电话，接通的是长清区
民政局。当记者询问陵园东侧的
墓地时，接电话人员称不清楚具
体情况，表示会留下记者电话，
让知情人员回拨。

山林建坟，会对林木造成一
定的破坏，祭祀时很有可能引发

森林火灾。记者来到长清区林业
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长清区烈士陵园东侧的山林
现在由水鸣庄村委会管理，村民
在林中建坟一直是当地人的丧
葬习俗，在没有大量破坏山林的
情况下，林业部门也无从管理。

“在山林建坟是他们的丧葬习
俗，只要不砍伐树木，不引发山
火，我们也管不了。关于墓地的
具体情况，我们也不知情。”

声称回拨电话的长清区民

政局工作人员一直未反馈意见。
在发稿前，记者再次拨打了民政
部门的电话，工作人员称长清区
的公益性和营业性墓地需要济
南市民政部门审批，长清区民政
局没有审批权，关于烈士陵园外
有人私自建墓地一事，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这些墓地既不是公
益性的，也不是营运性的，而是
水鸣庄的集体山坡地，他们庄里
老了人埋在那儿，我们无从管
理。”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帅

近日，有市民反映，在长清烈士陵园东侧，有人私建墓地出售。9日下午，记者来到长清
区烈士陵园，对此事进行了走访，发现这些墓地都是水鸣庄三组的集体林地，对于是否有
人卖墓地，当事人表示只是收取防火费。

本报记者 贾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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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路部分路段挂有“禁
止货车通行”警示牌。

凤凰路损坏路面。

和陵园仅仅一墙之隔的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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